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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時段、費用及付款方式 

項目 說明 

開放租借時間 
1. 提供平日租借服務：週一至週五 08時至 17時，不含例假日與國定假日。 

2. 若平日可租借時間遇修繕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等事由休館，則例外不開放使用。 

時段與費用 

1. 時段： 

 

 

 

 

 

 

2. 備註： 

(1) 預約場地需於使用日期 3天前全額匯款，匯款手續費由租借單位負擔。 

(2) 租借時間以 4小時為一時段，未滿 4小時，仍以一時段計算。 

(3) 若需額外時間或提早佈置，則應依照超時費規定另支付租金，惟下一時段若有

其他單位使用則不得超時。 

(4) 若須事前場勘或其他需求，請先來電或以 Email洽詢預約。 

時段 時間 金額(單位：新台幣) 

全日 08時至 17時 10,000元 

上午場 08時至 12時 6,000元 

下午場 13時至 17時 6,000元 

超時  1,500元/小時 

付款方式 

ATM 轉帳或匯款： 

1.匯款銀行：華南商業銀行中華路分行 

2.匯款帳號：148-20-040098-9 

3.戶名：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 

4.繳費後請務必以電話或 Email告知，並將收據傳真或 Email至 (07)695-5019。 

優惠辦法 

1.南科園區內單位租借，費用以 6折優惠。 

2.本中心客戶或資通訊產業廠商租借，費用以 6折優惠。 

3.南科園區內單位之相關企業租借，費用以 8折優惠。 

其他說明 

1.若租借時間遇不可抗力因素或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導致無法如期使 

用，由服務窗口聯繫後，得與本中心協調另一使用時間或請求無息退還已繳全額費

用（若以匯款方式退還，需由租借單位負擔匯款手續費，以下同）。 

2. 除前項因素外，租借單位取消場地租借，需延期或取消： 

(1) 若尚未匯款，則自動取消。 

(2) 若已匯款，於使用日期 3個工作天前聯繫取消者，全額返還予租借單位；若於

使用日期前 2個工作天內聯繫告知者，將不返還任何費用。 

3.租借單位若未依規定恢復場地原狀逕自離場，本中心得視實際情況加收場地恢復原

狀所發生的相關費用。場地或設施如有損壞，租借單位應負賠償或修復之責。 

 


